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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區議會 2021 年第五次會議記錄  

日  期  ：  2021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二）  

時  間  ：  上午 10 時正至上午 10 時 55 分  

地  點  ：  元朗橋樂坊 2 號元朗政府合署 13 樓元朗區議會會議廳  

出席者  出席時間  離席時間  

主  席  ：  沈豪傑議員，BBS，JP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副主席  ：  鄧賀年議員，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議  員  ：  程振明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黎永添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文富穩議員，BBS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文美桂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志強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家良議員，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勵東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瑞民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鎔耀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秘  書  ：  彭家芳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助理秘書： 黃卓溋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一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列席者  

胡天祐先生，JP 元朗民政事務專員  

吳力燊先生  元朗民政事務助理專員（1）  

陳栢燊先生  候任元朗民政事務助理專員（1）  

陳俊杰先生  元朗民政事務助理專員（2）  

禤若翰先生  元朗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1）  

徐寶玲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2）  

柯麗琴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3）  

林志強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總工程師／西 1 

徐淑美女士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元朗）  

黃展業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元朗區環境衞生總監（署任）／元朗

區衞生總督察 1 

廖國偉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元朗區環境衞生總監（署任）／元朗

區衞生總督察 2 

何鎮宗先生  香港警務處元朗警區指揮官  

劉鴻燕女士  香港警務處元朗警區警民關係主任  

會議記錄於 2021年12月14日獲得通過，無需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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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沛津先生  房屋署物業管理總經理（屯門及元朗）  

 陳靜嫻女士  地政總署地政專員（元朗地政處）  

 朱立雄先生  地政總署行政助理／地政（元朗地政處）  

 勞麗芳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康樂事務經理（新界北）  

 邱世源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康樂事務經理  

 李佳足女士  規劃署高級城市規劃師／元朗西 2 

 陳麗珠女士  社會福利署元朗區福利專員  

 楊俊榮先生  運輸署總運輸主任（新界西北）  

   

缺席者   

   

   

 

*     *     *     *     * 

  

 

 

歡迎詞  

 副主席歡迎各位議員及部門代表出席元朗區議會 2021 年第五次

會議。  

 

 

2.  副主席表示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疫情發展，為減低病毒在社

區傳播的風險，與會人士進入或身處區議會場地時，必須配合區議會秘書

處實施的各項防疫措施，盡量留在秘書處指定的坐位，配戴口罩並保持適

當的社交距離。此外，會議將不提供茶水服務。  

 

 

3.  副主席代表元朗區議會歡迎陳栢燊先生出席今天會議，由於吳力

燊先生即將卸任元朗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1），陳栢燊先生雖然仍未正式接

替吳先生的工作，但會列席今天的會議。在此副主席代表元朗區議會感謝

吳力燊先生過去協助區議會的工作。他亦歡迎運輸署總運輸主任（新界西

北）楊俊榮先生出席今天會議，楊俊榮先生是接替前運輸署總運輸主任（新

界西北）袁妙珍女士的工作，在此感謝袁妙珍女士過去協助區議會的工

作。另外，他歡迎兩位正署任食物環境衞生署元朗區環境衞生總監一職的

元朗區衞生總督察 1 黃展業先生及元朗區衞生總督察 2 廖國偉先生出席今

天會議，他們是接替前食環署元朗區環境衞生總監何婉雯女士的工作，在

此感謝何婉雯女士過去協助區議會的工作。最後，他歡迎地政總署行政助

理／地政（元朗地政處）朱立雄先生出席今天會議，朱立雄先生是接替前

地政總署行政助理／地政（元朗地政處）邵偉明先生的工作，在此感謝邵

偉明先生過去協助區議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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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通過會議議程                                         

4.  副主席宣布通過是次會議的議程。  

 

 

第二項：選舉元朗區議會主席                                  

5.  副主席表示，由於黃偉賢議員已不再擔任區議員一職，現時元朗

區議會主席的職位懸空，故議員須於是次會議以互選方式選出元朗區議會

主席。有關選舉將根據「元朗區議會主席及副主席的選舉程序」進行。  

 

 

6.  副主席表示，直至提名期結束，他得悉秘書處收到一份元朗區議

會主席的提名表格，沈豪傑議員，BBS， JP 獲提名擔任元朗區議會主席，

提名人為程振明議員，附議人為文美桂議員及文富穩議員，BBS。秘書處

早前亦已將候選人、提名人和附議人的詳情通知議員。  

 

 

7.  副主席表示，由於只有一名候選人獲提名競選主席，他宣布沈豪

傑議員，BBS， JP 自動當選為元朗區議會主席，任期由即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由新任主席主持會議）  

 

 

8.  主席感謝各位支持，讓他重新執掌元朗區議會主席之位，但現時

的環境與他上一屆出任區議會主席之時已經截然不同。上一屆區議會共有

41 位議會同事，但現在連同他本人只剩下 11 位議員。 2019 年，我們經歷

了史無前例的「黑暴」事件，社會秩序受到極大衝擊。在 2019 年區議會

選舉後，區議會變得泛政治化，加上新冠疫情持續，區議會的運作幾近停

擺。隨著中央訂立「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落實，中央

清晰地表達了「一國兩制」要行穩致遠，香港必須由擁護《基本法》和效

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人士執政，再次強調「愛國者治

港」這個重要原則。現時仍然留在議會的同事都已經通過宣誓，這是中央

對區議會亂象的「撥亂反正」和「愛國者治港」的體現。或許有人為我們

重掌元朗區議會而感到高興，但他從沒有這樣想過，因為現時香港民生凋

敝，區議會百廢待興，所以此時此刻並非慶祝的時候。雖然坊間有不少聲

音認為香港應該全面取消區議會，但作為一個出任了 10 年區議員的人，

他認為區議會是一個能夠貼近民情，反映民意的良好組織，只要完善其組

成和制度，區議會是值得保留。在本屆餘下任期，他希望在有限的條件下

與各位同事更好地發揮區議會職能，積極聽取市民的聲音和反映民意，做

到真正「以民為本」及「以人民為中心」，恢復區議會的認受性，讓元朗

區議會重拾昔日的光輝。  

 



4 

 

第三項︰通過元朗區議會 2020 年 9 月 1 日舉行的 2020 年第六次會議、2020

年 10 月 27 日舉行的 2020 年第七次會議及 2021 年 1 月 7 日舉行  

 的 2020 年第八次會議記錄                               

9.  議員通過 2020 年 9 月 1 日舉行的 2020 年第六次會議、 2020 年

10 月 27 日舉行的 2020 年第七次會議及 2021 年 1 月 7 日舉行的 2020 年第

八次會議的會議記錄。  

 

 

續議事項  

第四項︰黃偉賢議員 *建議討論「元朗區時間囊的出土安排」  

       （區議會文件 2021／第 44 號）                             

10.  主席請議員參閱第 44 號文件，內容是建議討論開啟「元朗區時

間囊」的安排。「元朗區時間囊」於 2001 年 12 月 1 日於元朗市鎮公園正

式設立，當時計劃於 20 年後（即 2021 年 12 月）開啟，秘書處目前正就

相關工程索取報價。現請議員就時間囊開啟安排，以及是否重置時間囊提

出意見。  

 

 

11.  副主席表示，當年區議會為紀念地方行政 20 周年而通過設置「元

朗區時間囊」，他認為應按計劃開啟時間囊。  

 

 

12.  程振明議員贊成開啟及重置時間囊，以作紀念。  

 

 

13.  主席總結，表示待「時間囊」出土後會再重置「時間囊」，並計

劃於 10 年後開啟。有關「時間囊」應存放何物則容後再議。他請秘書處

繼續跟進有關事宜。  

 

 

討論事項  

第五項︰建議討論「重組元朗區議會轄下委員會及工作小組」  

       （區議會文件 2021／第 72 號）                             

14.  主席請議員參閱第 72 號文件，內容是建議討論「重組元朗區議

會轄下委員會及工作小組」。鑒於近日不少區議員議席出缺，區議會轄下

各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的成員數目亦相應減少，為使各委員會及工作小組能

有效地執行區議會的職能，在檢視各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後，建

議把現時八個委員會及 12 個分別屬於區議會及委員會的工作小組重組成

四個委員會，分別為「社區事務委員會」、「文康事務及地區設施管理委員

會」、「環境改善委員會」及「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15.  主席表示，現時各工作小組處理的事宜會在重組後交回區議會或

適當的委員會作跟進。如有需要，重組後的委員會可按需要成立新的工作

小組。他請議員就重組安排及上述四個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提出意見。  

                                                 
* 議員已離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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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由於議員沒有其他意見，主席宣布通過重組安排及各委員會的職

權範圍。  

 

 

17.  副主席建議於各委員會委任增選委員，以增加區議會的認受性。 

 

 

18.  主席表示有關委任增選委員的建議，將容後再作討論。  

 

 

19.  主席表示，由於委員會的委員人選須於區議會大會通過，為使重

組後的委員會能盡快運作，現建議全體議員加入各委員會，並於是次會議

一併通過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由於議員沒有異議，有關建議獲得通過。 

 

 

20.  主席表示將稍後與秘書處商討有關各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選

舉事宜及委員會 2021 年建議的會議日期，秘書處將適時通知各位議員有

關詳情。  

 

（會後補註：元朗區議會轄下各委員會於 2021 年 11 月 11 日舉行聯合會

議，選出各委員會的主席及副主席，並通過各委員會 2021 年建議的會議

日期。）  

 

 

報告事項  

第六項：委員會進展報告  

（ i）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區議會文件 2021／第 73 號）  

（ ii）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區議會文件 2021／第 74 號）  

（ iii）  醫療健康及食物安全委員會（區議會文件 2021／第 75 號）  

（ iv）  財務及行政委員會（區議會文件 2021／第 76 及 77 號）  

（ v）  本土旅遊、經濟及工商業委員會（區議會文件 2021／第 78 號）  

21.  主席請議員參閱第 73 至 78 號文件所載的委員會進展報告。  

 

 

22.  議員閱悉上述委員會進展報告。  

 

 

第七項︰警務處匯報過去兩個月區內的治安情況及罪案數字            

23.  香港警務處劉鴻燕女士匯報 2021 年 6 月至 7 月的治安情況及罪

案數字。  

 

 

24.  議員閱悉有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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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項︰匯報地區主導行動計劃工作進展                         

25.  主席請元朗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1）吳力燊先生匯報「地區主導

行動計劃」（「主導計劃」）的最新進展。  

 

 

26.  吳力燊先生介紹「主導計劃」及其工作進展。  

 

 

27.  程振明議員查詢能否直接向元朗民政事務處（民政處）反映有關

棄置車輛的個案。另外，他建議在「主導計劃」下處理棄置車輛的問題。 

 

 

28.  黎永添議員得悉民政處正協調和統籌針對棄置車輛的跨部門聯

合清理行動，查詢能否將已經提交予其他政府部門的投訴個案再次向民政

處反映，以作跟進。  

 

 

29.  鄧家良議員，MH 表示，鄉郊地區泊有大量的棄置車輛，情況嚴

重，認為各政府部門在處理棄置車輛的事宜上權責不清，以致有關工作停

滯。他建議由「主導計劃」統一負責有關清理棄置車輛的工作。  

 

 

30.  文美桂議員建議政府在棄置車輛貼上告示，要求車主於限期前移

走，否則政府可充公有關車輛。  

 

 

31.  元朗民政事務專員胡天祐先生， JP 的綜合回應如下：  

 

(1)  民政處正協調和統籌跨部門聯合清理行動，以針對公共道路上的

棄置車輛；  

 

(2)  備悉議員要求「主導計劃」涵蓋有關清理棄置車輛的意見，惟需

視乎在現有機制及資源下是否足以應付有關問題，以及其嚴重程

度；及  

 

(3)  就議員查詢可否將已經提交予其他政府部門的投訴個案再次向

民政處反映及跟進，他認為要視乎個別情況而定，若個別個案仍

然未有相關政府部門處理或情況未有改善，他歡迎議員向民政處

反映。  

 

 

32.  吳力燊先生的綜合回應如下：  

 

(1)  針對棄置車輛的跨部門聯合清理行動已於元朗區推行，成效不

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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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議員接獲有關棄置車輛的投訴，歡迎向民政處反映，民政處會

將投訴轉介予相關政府部門跟進；  

 

(3)  跨部門聯合清理行動負責清理公共道路上的棄置車輛。另外，香

港警務處會處理對道路使用者構成即時危險或阻塞交通的車

輛，在未批租及／或未撥用的政府土地上的廢棄車輛由地政總署

處理，而私人土地上的則應由業權人處理；及  

 

(4)  跨部門聯合清理行動目前維持每星期一次，並可視乎情況考慮檢

視增加清理行動的次數。  

 

 

33.  主席表示，自「主導計劃」推行以來，有關工作的成績有目共睹，

期望區議會繼續與有關政府部門合作，進一步改善地區環境。另外，議員

十分關注政府土地上棄置車輛的問題，他建議議員可透過秘書處向民政處

提供已知的棄置車輛黑點資料，以方便相關政府部門透過合適機制處理。

他期望民政處向政府爭取更多資源處理棄置車輛的問題。  

 

（會後補註：秘書處於 2021 年 11 月 15 日致函全體議員，向秘書處提供

有關棄置車輛黑點的資料，以方便相關政府部門跟進。）  

 

 

第九項︰其他事項                                                                                                                

（１） 2022 年香港花卉展覽                       

   （區議會文件 2021／第 79 號）                             

34.  主席表示，就 2022 年 3 月 11 日至 20 日舉行的 2022 年香港花卉

展覽，香港花卉展覽委員會（花卉會）邀請元朗區議會參與「十八區綠化

景點推介」展覽，建議區內一個最值得推介的綠化景點，並提交相片或影

片。花卉會亦會提供 2,000 元資助相片及影片的拍攝費用。  

 

 

35.  由於議員沒有異議，他決定將有關事宜轉交文康事務及地區設施

管理委員會再作商討。  

 

 

（２）臨時動議                             

   （區議會文件 2021／第 80 號）                             

36.  主席表示收到一項臨時動議，由黎永添議員、鄧賀年副主席，MH

及沈豪傑主席，BBS， JP 動議，並獲程振明議員、文美桂議員、鄧志強議

員、鄧家良議員，MH、鄧瑞民議員、鄧鎔耀議員、文富穩議員，BBS 及

鄧勵東議員和議，內容如下：  

 

「吳力燊助理專員即將調職，本會同人感謝吳力燊助理專員在任

期間對本會的貢獻和承擔，並祝願吳力燊先生工作順利，鵬程萬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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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主席請議員以舉手及記名方式就動議進行表決。沈豪傑主席，

BBS， JP、鄧賀年副主席，MH、黎永添議員、程振明議員、文美桂議員、

鄧志強議員、鄧家良議員，MH、鄧瑞民議員、鄧鎔耀議員、文富穩議員，

BBS 及鄧勵東議員表示贊成，沒有議員表示反對及棄權。  

 

 

38.  主席宣布，以上動議獲全體議員一致贊成通過，並再次代表元朗

區議會感謝吳力燊先生過去協助區議會的工作。  

 

 

39.  主席宣布會議結束，並感謝議員及部門代表出席會議。  

 

 

 

 

 

元朗區議會秘書處  

2021 年 11 月  


